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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逃犯案 7人擬認妨司法公正
明年7月中正式聽取答辯 各人續還柙

12名黑暴

案被告及通

緝犯，去年

8 月企圖偷

渡到台灣地

區，途中在廣東管轄海域被內地海警拘捕，當

中10人已先後在內地服刑或免於起訴移交香

港，除李宇軒另案處理外，餘下9人同被控一

項妨礙司法公正罪，當中黃臨福早前認罪判入

教導所，其餘8人昨日在區域法院提訊。除黃

偉然外，其餘7名被告透過律師表示打算承認

控罪。案件押後至明年7月14日正式聽取答

辯，各人繼續還押懲教署看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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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官司
纏身的反中亂港分子黎智英，除因4
宗非法集結案判囚20個月正在服刑
外，他另與壹傳媒集團兩高層涉嫌串
謀欺詐香港科技園有限公司，隱瞞其
租賃之將軍澳工業邨用地違反租契而
獲得租金利益近2,000萬元案，昨再
於區域法院提堂。控方早前申請將案
件交由國安法指定法官處理，國安法
指定法官陳廣池昨日表明本案將由他
審理，控辯雙方同意不再就有關法律
爭議進行討論，案件遂照原定排期於
2022年3月14日審訊，預計審期25
天。

控辯停論法律爭議 明年3月審
本案3名被告為壹傳媒集團創辦人
黎智英(74歲)、時任壹傳媒集團營運
總裁兼財務總裁周達權(63歲)和行政

總監黃偉強（59歲），3人被控一項
欺詐罪。由於周早前已獲法庭豁免不
用出席是次聆訊，故此昨晨只有黎及
黃出席提訊。
本案早前已定於2022年3月14日

開審，並於2022年2月21日先進行
審前覆核，但控方則申請將本案交予
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故在昨日再提
訊處理有關爭議。國安法指定法官陳
廣池指，本案已交由他審理，因此現
時再爭辯是否要由國安法指定法官來
處理，只會流於學術討論。被告黎智
英的代表律師亦指出，黎一直不反對
法庭委派任何法官來審理本案。控辯
雙方隨後認同陳官說法，不再爭議有
關事項。
另外，被告黃偉強的代表律師指，

黃是失聰人士，兩邊耳安裝了人工耳
蝸，聽力有限，為令他理解審訊和證

據，故向法庭申請將一部平板電腦放
在黃前方，律師樓正物色速記員，希
望將庭上內容以文字形式即時讓黃理
解。但陳官指有關安排涉及不少困
難，包括法庭如何確保速記員記錄內
容準確、有關的速記騰本須予法庭及
控辯雙方皆可看到等。陳官最後建議
安排傳譯員即時覆讀庭上內容予黃，
並指會安排擴音器，確保黃理解審
訊。
控罪指，3名被告於2016年6月27
日至2020年5月22日期間，藉着欺
騙，即向香港科技園公司隱瞞沒有或
未曾在違反於1999年5月25日訂立
的租契的情況下使用在將軍澳工業邨
駿盈街8號的處所；以及向科技園公
司虛假地表示，是在該租契所容許的
情況下，使用或曾經使用該處所或該
處所的部分，並以此意圖詐騙及誘使

科技園公司不執行租契下的權利去採
取行動，導致該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
司及或力高顧問有限公司獲得利益；
或導致科技園公司蒙受不利或有相當
程度的可能性會蒙受不利。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蕭景源）在香
港影壇有「特
技之父」之稱
陳一言，前晚
在將軍澳馬游
塘村居住的寮
屋，疑因養狗
問題與同屋男
子爭執，其間
遇襲受傷及被
潑淋易燃液
體，未幾寮屋
起火焚燒，由於火勢猛烈，消防到場將火勢
升為三級，陳被救出後送院通宵搶救，昨日
情況危殆，警方事後以涉嫌傷人拘捕一名男
子，案件現由將軍澳警區重案組跟進。
現年69歲的陳一言，送院時頭、手及腳
均告受傷。現場為馬游塘村馬游塘路山邊一
間寮屋，被捕男子則姓孫（67歲）。村民
指，孫原獨居上址寮屋數十年，陳一言則在
約一年前搬到上址，兩人均無業，但養有3
隻唐狗。消息指，火警發生前兩人曾因飼養
狗隻問題爭執，有人向陳施襲及淋潑易燃
液體，未幾更發生火警。
陳一言又名陳一燕，龍虎武師出身，也是
香港第一代華人特技演員，他身懷爆破、飛
車等多種絕技，曾為李小龍的御用龍虎武
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懲教署首次在
院所內舉辦以「藝術治療」為基礎的攝影班，
邀請了著名攝影師、精研禪修的常霖法師，在
壁屋懲教所教授合共6堂攝影工作坊，並於日
前邀請了「香港劍后」江旻憓擔任人像攝影模
特兒。懲教署表示，是次攝影工作坊不單提升
青少年在囚者對攝影藝術的興趣，同時透過藝
術治療，協助青少年表達內心感受及陶冶性
情，去除激進思想和行為，藉此加強改過自新
的決心。
剛過去的周一是最後一課，分享講座邀請了
多名在囚青少年的家人出席，參與的在囚青少
年即場分享「心底話」，包括工作坊所學到的

知識及心理轉變，並承諾將來重返社會奉公守
法，望能為家人、為社會作出補償和貢獻。其
中一名在囚青少年阿明（化名）表示，最初以
為課程只教授攝影理論和技巧，及後法師教曉
他們不要着重如何拍攝完美的相片，更應放鬆
心情，觀察物件的細節，從不完美中尋找
「美」。他相信常霖法師的指導將令他畢生受
用，亦有助於離開懲教所後積極面對未來，懂
得選擇應走的方向。
擔任模特兒的江旻憓亦分享了自己在東京

奧運會時，曾因成績未如理想而相當自責，
在隔離檢疫期間回想早年在常霖法師身上接
觸禪修靜坐要訣「停一停，心呼吸」，明白

在困難時需要的不只是劍術，還有平靜的心
靈，最後成功在全運會擊敗東奧金牌選手奪
得銅牌。

法師鼓勵年輕人拋開執念
常霖法師指出，時下年輕人做事常較衝動，
且不懂多角度思考問題，做任何事情只管勇往
直前，不成功誓不罷休，結果因為執念，遇到
困難或明知道是錯，也不懂得慢下來換個辦
法。他希望在囚青少年完成工作坊後，當遇到
任何問題懂得停一停，讓內在的情緒沉澱，
「假如是和自己的貪、嗔、癡煩惱相應的話，
就應選擇停止。」

禪師開班教囚青影相「劍后」江旻憓做模特兒

●江旻憓向青少年在囚者及家人分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攬炒黑暴在2019年 8月
11日借港島東集會，在多區
掀亂堵路，其中一批人在港鐵
太古站外集結滋事，有10人
被警方起訴。當中兩男女學生
早前承認非法集結、在公眾地
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昨日在
東區裁判法院判刑。主任裁判
官嚴舜儀指出，事前有逾百人
有秩序到太古站外迅速集結，
有人叫囂、照射鐳射光、向警
車扔雜物，有一定組織及嚴重性，認為18歲男
學生有需要接受紀律訓練，故判他進更生中
心；至於20歲女生因心理狀況不適合判更生中
心，她身上攜有鐳射筆為加刑因素，最終兩罪同
期執行，判她監禁半年。
兩被告分別為陳家俊(18歲，學生)及陳悅(20歲，

學生)，承認 2019年8月11日，在西灣河康山道近
港鐵太古站C出口，與同案8名被告及其他人參與
非法集結，另承認同日同地攜有能發出鐳射光束的
裝置。陳家俊另被控無牌管有彈藥罪、無牌管有無
線電通訊器具兩罪，早前獲撤銷。
辯方昨求情指，陳家俊早前因另一案在更生中

心服刑中，已有反省及深切悔意，他希望完成學
業考畢DSE文憑試，但溫習進度受限於更生中
心時間表，為免耽誤學業，冀法庭判處即時監

禁，以讓他在獄中修畢課程。至
於女被告陳悅，辯方指，雖然報
告提及她容易焦慮，較難適應新
環境，更生中心並不適合，她在
還柙時既能遵守院舍規則，故希
望法庭仍可考慮判她進更生中
心，若法庭認為要判囚，希望兩
罪以不多於6個月為量刑起點，
並同期執行。
惟主任裁判官嚴舜儀認為，同
意男被告的報告內容，按照其個
人性格、背景等，更適合判處更

生中心，尤其他接連涉案，顯示他過往在紀律、
守法意識、做決定等均有很多不足地方，須接受
一定程度的紀律訓練，而且他現時在中心不久後
已見成效。嚴官認為，男被告要學懂在有規律的
作息時間內，安排好學習及計劃，故判他進更生
中心。
至於女被告，嚴官認為，基於她的心理質素問

題，若勉強判處她進更生中心並不理想，而6個
月量刑起點，不足以反映案件情況。女被告參與
集結時，身上攜有鐳射筆，為加刑囚素，故量刑
起點上調至9個月；同樣地，就管有鐳射筆一
罪，女被告將鐳射筆帶往非法集結，亦是加刑囚
素，量刑起點由7個半月上調至9個月，扣減認
罪減刑後，將兩罪刑期同期執行，判女被告監禁
6個月。

黎智英等3人欺詐案 交國安法官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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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集結管武 男判更生女監半年

涉轉載煽投白票帖文
兩男女准保釋

「Lunch仔」認中環犯聚 判感化一年

虛報兩中學有炸彈案 明年2月再訊

攬炒前區員被追4萬元拆橫額費

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周日（19日）結束，廉政公署
於過去一個月針對煽惑他人投白票或不投票的案件，先後
拘捕10人，另通緝7名在逃的攬炒派政棍，包括畏罪潛逃
澳洲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身在英國的前立法會議員羅
冠聰等。其中一名男銷售員陳健民（36歲）及一名女辦公
室助理梁月嫦（65歲），上周四（16日）被控違反《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於10月30日至11月9日及
10月30日至12月16日期間，轉載許智峯煽惑投白票的帖
文。兩人昨在觀塘裁判法院應訊，暫時毋須答辯，各准以
1,000元保釋至2022年2月15日再訊，以待索取法律意見
及檢閱文件。

法庭簡訊

修例風波中遊走各大商場、沉溺「示威」的「Lunch
仔」李國永（19歲），2020年4月28日又在中環國際金
融中心（IFC）商場參與示威違反「限聚令」，他早前承
認控罪，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判刑。辯方指被告願意接受
感化令及遵守附帶條件，包括出席心理及精神輔導，又以
被告屬初犯及自小有精神方面困擾，望法庭判處非監禁式
刑罰。裁判官莫子聰最終判處被告感化1年，其間須依感
化官指示，出席社區活動及接受輔導等。

報稱公務員的男子楊偉忠（54歲），於2020年5月4日
香港中學文憑試（DSE）中國語文科筆試開考首天，涉嫌
虛報何文田培正中學及牛池灣聖言中學被放置炸彈。警方
事後拘捕楊並在其寓所發現一個屬於他人的錢包，遂控告
他向他人傳達有炸彈的虛假消息、盜竊及管有他人身份證
共3罪。被告昨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暫時毋須答辯，續
准保釋至2022年2月15日再提訊，以待辯方索取文件及
為被告提供法律意見。

攬炒派前沙田區議會副主席黃學禮，涉於2015年11月至
2019年12月間長期展示未經許可橫額、旗幟及易拉架等宣
傳品，食環署先後共108次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移走相關宣傳品，並要求黃繳付移除費用，但經多番追
討，黃仍未繳費。律政司司長遂在上月代表食環署署長入
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向黃追討合共逾4.1萬元移除費用連利
息。案件昨在小額錢債審裁處進行簡短提訊，署理主任審
裁官葉樹培押後案件至2022年3月21日進行證案程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12逃犯案，7人擬認妨礙司法公正。圖為早前逃犯交港警接收。 資料圖片

●黎智英與集團兩高層涉嫌串謀欺詐
香港科技園案，押至明年3月審訊。

資料圖片

●馬游塘村山邊一間寮屋起
火，陷入一片火海。網上圖片 ●大批人前年在太古站、西灣河圍

堵警車、防暴警。 資料圖片

昨日提訊的8名被告，依次為廖子
文(18歲、無業)、鄭子豪(19歲、

技術員)、張俊富(24歲、學生)、張銘裕
(21歲、運輸工人)、嚴文謙(22歲、學
生)、黃偉然(30歲、無業)、李子賢(31
歲、測量員)、郭子麟(19歲、學生)。除
黃偉然外，其餘7名被告擬認罪。
控方昨日在庭上表示，經協商，黃

偉然擬在他另涉的一宗製造爆炸品案
件中認罪後，控方將不繼續檢控其妨
礙司法公正罪，故將黃的案件及其爆
炸品案件同押後至明年5月 12日處
理。
此外，被告黃臨福(17歲)早前已認
罪，今年7月被判入教導所，案情透露
被告獲告知抵達台灣後，會有台灣當
局陸委會人員接應，並獲提供聯絡暗
號。
控罪指，他們於2019年12月至2020

年8月23日期間，在香港連同一名稱
作「廢中」的人、一個稱作「恩典」
(別名「大媽」、「姑媽」、「姑姐」

或「Sister」)的人、一個稱作「Zizi」
的人及其他人，意圖妨礙司法公正而
作出一項或一連串有妨礙司法公正傾
向的作為，即通過導致廖子文、鄭子
豪、張俊富、張銘裕、嚴文謙、黃臨
福、黃偉然、李子賢、郭子麟、喬映
瑜、鄧棨然及李宇軒逃離香港司法管
轄區，以阻止及阻礙香港警務處的調
查及或因該調查而引發或可能引起的
刑事訴訟。

圖潛逃台灣 被深海警拘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2020年8
月，12名香港逃犯乘船由香港西貢布
袋澳出發，企圖潛逃到台灣，在廣東
省管轄海域被深圳海警局查獲並拘
捕。至2020年12月30日，深圳市鹽田
區人民法院以「組織他人偷越邊境
罪」判處鄧棨然有期徒刑3年、罰款人
民幣兩萬元；判處喬映瑜有期徒刑兩
年、罰款人民幣1.5萬元；以「偷越邊
境罪」判處鄭子豪、嚴文謙、張銘

裕、張俊富、黃偉然、李子賢、李宇
軒、郭子麟8人有期徒刑7個月，並處
罰款人民幣一萬元。至於犯案時未成
年的黃臨福及廖子文，鹽田區人民檢

察院以偷越邊境罪作出不起訴決定，
當日依法遣送他們回港。直至2021年3
月，刑滿的8名逃犯被遣送返港，移交
香港警方。


